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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郭建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芳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蒋演彪声明

:

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４

，

９５３

，

１５８

，

９２７．５８ ４

，

３７８

，

９２５

，

２７０．７１ １３．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２

，

２９３

，

６５６

，

３０６．９０ ２

，

１８１

，

１６９

，

１５１．９５ ５．１６％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

，

９５５

，

６１４

，

２９０．６３ １１．４０％ ４

，

８２８

，

７４８

，

７４２．９３ １７．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２１

，

１３６

，

４７９．６６ ６３．３０％ ２２２

，

０６１

，

３９２．３９ ４４．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２９

，

７７５

，

１３２．８４ ９２．９６％ ２１０

，

１２７

，

２９９．６６ ５２．７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５７４

，

１１４

，

９３５．３３ １

，

１８４．０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７４１ ６３．３５％ ０．５０２４ ４１．２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７４１ ６３．３５％ ０．５０２４ ４１．２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４３％ １．８７％ ９．８６％ ２．２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４５９

，

８３６．４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５

，

９６９

，

１２８．７５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５７８

，

８７２．４３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８

，

２０７

，

０９４．１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１２２

，

２４０．０１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４

，

４１２

，

２１８．２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９

，

１３９．２２

合计

１１

，

９３４

，

０９２．７３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６

，

２８４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６．１６％ ２０４

，

０３４

，

８７６ ２０４

，

０３４

，

８７６

质押

６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东菱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２９．０９％ １２８

，

５８７

，

９７８ １２８

，

５８７

，

９７８

新余市东笙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２５％ ９

，

９５８

，

３４６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８％ ６

，

０７８

，

９００

工银瑞信基金

－

农业银行

－

工

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０．４７％ ２

，

０６４

，

０００

南方基金

－

农业银行

－

南方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４７％ ２

，

０６４

，

０００

中欧基金

－

农业银行

－

中欧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４７％ ２

，

０６４

，

０００

博时基金

－

农业银行

－

博时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４７％ ２

，

０６４

，

０００

大成基金

－

农业银行

－

大成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４７％ ２

，

０６４

，

０００

嘉实基金

－

农业银行

－

嘉实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４７％ ２

，

０６４

，

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余市东笙科技有限公司

９

，

９５８

，

３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９５８

，

３４６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６

，

０７８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０７８

，

９００

工银瑞信基金

－

农业银行

－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２

，

０６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６４

，

０００

南方基金

－

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０６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６４

，

０００

中欧基金

－

农业银行

－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０６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６４

，

０００

博时基金

－

农业银行

－

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０６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６４

，

０００

大成基金

－

农业银行

－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０６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６４

，

０００

嘉实基金

－

农业银行

－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０６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６４

，

０００

广发基金

－

农业银行

－

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０６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６４

，

０００

华夏基金

－

农业银行

－

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０６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６４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永华实业有限公司持有东菱电

器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公司和东菱电器集团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郭建刚先生。公司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或

本期金额）

年初金额 （或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３２

，

５９３．５４ ４

，

４３５

，

９００．００ －９９．２７％

主要是汇率变动对未到期的远期外汇合

约公允价值的影响

应收票据

１６

，

１５６

，

７６４．２７ ３１

，

０２９

，

３６０．１２ －４７．９３％

主要是票据到期承兑及背书转让支付增

加

应收账款

９４８

，

４８５

，

６２３．７７ ６１１

，

９３２

，

０５９．８４ ５５．００％

主要是销售旺季应收款未到结算期影响

应收利息

１

，

８９５

，

０９９．４３ ４

，

９３６

，

７４８．６１ －６１．６１％

主要是定期存款和结构性存款减少导致

应提利息减少

其他应收款

２６

，

１６７

，

１５３．０１ ６２

，

８２６

，

７５０．５６ －５８．３５％

主要是期初应收出口退税已收回

其他流动资产

６７０

，

２８９

，

３５３．９４ ２００

，

８１２

，

７０４．４３ ２３３．７９％

主要是购入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７

，

７６２

，

７７５．２１ ５７

，

４６７

，

０６０．０７ －５１．６９％

主要是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调整实发工

资与计提工资之间的时间差异及出口未

结关所形成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计提递

延所得税资产影响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３１

，

３２５

，

２８０．７２ ４５

，

６７５

，

８６３．４３ １８７．５２％

主要是预付购买新土地款

短期借款

５１３

，

６０８

，

４１６．３３ ２４４

，

１９５

，

１５０．１０ １１０．３３％

主要是补充流动资金借款增加

应付利息

１６１

，

０３５．０３ ４７５

，

３０９．８３ －６６．１２％

主要是短期借款偿付利息方式改变及循

环贷款到期已偿付利息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１１２

，

８６０．１３ １

，

２１４

，

１４８．５７ －９０．７０％

主要是汇率对远期外汇合约公允价值的

影响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１

，

５８４

，

０８４．０９ ５０１

，

２７９．４８ ２１６．０１％

主要是汇率变动对外币报表折算的影响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１

，

８６３

，

４４５．４９ １

，

６９２

，

３５７．５６ ６０１．００％

主要是新增控股子公司

财务费用

－５１

，

８４７

，

４２１．６９ ４

，

４７８

，

９５５．０２ －１２５７．５８％

主要是受汇率波动的影响，汇兑收益较去

年同期大幅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６

，

３８６

，

９９６．６０ ９

，

２６９

，

７５８．１７ ７６．７８％

主要是计提的坏账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

增加

投资收益

１３

，

１７９

，

９３５．５７ １９

，

９４１

，

６６８．６０ －３３．９１％

主要是交割远期外汇合约所得的投资收

益减少。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５６９

，

５３４．９８ －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新增联营企业按权益法核算的投

资收益。

营业利润

２８１

，

５４６

，

７３２．７９ １９４

，

８１１

，

８８７．２３ ４４．５２％

主要是销售额增长及汇率变动使财务费

用大幅度降低

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２

，

３５９

，

７６３．１０ １

，

２７５

，

００１．９２ ８５．０８％

主要是报废处置设备的收益增加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１

，

８９９

，

９２６．６８ ３

，

２２６

，

８６３．８４ －４１．１２％

主要是报废处置设备的损失减少

其他综合收益

１

，

０８２

，

７８０．６３ ２１０

，

２８９．８７ ４１４．９０％

主要是外币报表折算差额的影响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４１６

，

２５９

，

５７７．３９ ３１９

，

８２９

，

４４４．９２ ３０．１５％

主要是收到的出口退税款增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６４

，

７８２

，

９１９．４５ ４１

，

１５９

，

５８６．１５ ５７．３９％

主要是往来款及利息收入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５７４

，

１１４

，

９３５．３３ ４４

，

７１２

，

３６２．１８ １１８４．０２％

主要是销售商品的货款收回增加以及收

到的出口退税款增加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１２

，

６１０

，

４００．５９ １９

，

９４１

，

６６８．６０ －３６．７６％

主要是交割远期外汇合约所得的投资收

益减少。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５

，

２８１

，

８３６．４９ －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合并新增控股子公司的期初货币

资金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去年同期支付购买土地保证金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７５１

，

５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去年同期发行股票影响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 ７

，

５１８

，

９１７．６５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去年同期发行股票产生的费用影

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２８

，

０３５

，

３３２．３３ １

，

１４１

，

６２８

，

７２７．２１ －８８．７８％

主要是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减少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５６

，

０７３

，

４１９．９０ ２８

，

６９１

，

７８１．０２ ９５．４３％

主要汇率波动的影响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１２

，

３９０

，

１４６．５６ ２８９

，

４９５

，

３０８．７３ －９５．７２％

主要是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

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

2015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2015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审

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

营、募投项目建设的前提下

,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133,000.00

万元

(

其中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3,000.00

万元

,

自有资金不超过

100,000.00

万元

)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

(

包括

但不限于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银行理财产品等

),

单个投资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7

日和

2015

年

5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

020)

和《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28)

。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

,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

50,008.00

万元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余额为

29,300.00

万元。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锁定、减持价格及延长锁

定的承诺：自新宝股份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新宝股份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新宝股份回购其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新宝股份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所持股票

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无减持意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股份锁定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非交易日

顺延）； 减持意

向期限：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 （非

交易日顺延）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东菱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锁定、减持价格及延长锁

定的承诺：自新宝股份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新宝股份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新宝股份回购其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新宝股份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所持股票

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

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

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股份锁定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非交易日

顺延）； 减持价

格期限：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 （非

交易日顺延）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公

司、东菱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锁定、减持价格承诺的约

束措施： 若违反上述关于股份锁

定、减持价格承诺，将在新宝股份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

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

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

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情况下

１０

个交易日内回购

违规卖出的股票，且自回购完成之

日起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锁

定期

３

个月； 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

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新

宝股份所有， 其将在获得收入的

５

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新宝股份

指定账户；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

给新宝股份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

损失的，其将向新宝股份或者其他

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若新宝

股份未履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公

开承诺事项，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其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稳定股价的预案：公司股票自

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一旦出现

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

均低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每股净资产

＝

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普

通股股东权益合计数

÷

年末公司股

份总数，下同）情形时（若因除权除

息等事项致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与

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

股净资产不具可比性的，上述股票

收盘价应做相应调整），将根据《上

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

法》的规定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公

司部分股票，同时保证回购结果不

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

市条件。公司将依据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在上述条件成就

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讨

论稳定股价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具体实施方案将在股价稳定

措施的启动条件成就时，公司依法

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做出股份回

购决议后公告。在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股份回购方案后，公司将依法通

知债权人， 并向证券监督管理部

门、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报送相

关材料， 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回

购股份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回购股

份的价格不超过上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回购股份的

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要约方

式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其

他方式。但如果股份回购方案实施

前本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

定公司股价措施条件的，可不再继

续实施该方案。若某一会计年度内

公司股价多次触发上述需采取股

价稳定措施条件的（不包括本公司

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实施完

毕当次稳定股价措施并公告日后

开始计算的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

收盘价仍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末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公

司将继续按照上述稳定股价预案

执行，但应遵循以下原则：（

１

）单次

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不高于

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２０％

， 和（

２

）

单一会计年度用以稳定股价的回

购资金合计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的

５０％

。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

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

实施。但如下一年度继续出现需启

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公司将

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

预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非交易日

顺延）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稳定股价预案的约束措施：新

宝股份未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

施，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

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

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

道歉，并将以单次不超过上一会计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的

２０％

、单一会计年度合计

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５０％

的

标准向全体股东实施现金分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首次公开

发行时所

作承诺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稳定股价的预案：在有关股价

稳定措施启动条件成就后

３

个交易

日内提出增持新宝股份的方案（包

括拟增持股份的数量、 价格区间、

时间等）， 并依法履行所需的审批

手续， 在获得批准后的

３

个交易日

内通知新宝股份，新宝股份应按照

相关规定披露增持股份的计划。在

新宝股份披露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的

３

个交易日后， 将按照方案开始

实施增持新宝股份的计划。若某一

会计年度内新宝股份股价多次触

发上述需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条件

的（不包括其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

间及自实施完毕当次稳定股价措

施并由新宝股份公告日后开始计

算的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

仍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 控股股东

将继续按照上述稳定股价预案执

行，但应遵循以下原则：（

１

）单次用

于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其

自新宝股份上市后累计从新宝股

份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

２０％

，和

（

２

）单一年度其用以稳定股价的增

持资金不超过自新宝股份上市后

本公司累计从新宝股份所获得现

金分红金额的

５０％

。超过上述标准

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

再继续实施。但如下一年度继续出

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

其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

股价预案。下一年度触发股价稳定

措施时，以前年度已经用于稳定股

价的增持资金额不再计入累计现

金分红金额。如新宝股份在上述需

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触发后

启动了股价稳定措施，控股股东可

选择与新宝股份同时启动股价稳

定措施或在新宝股份措施实施完

毕（以新宝股份公告的实施完毕日

为准）后其股票收盘价仍低于上一

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时再行启动上述措施。如新宝股

份实施股价稳定措施后其股票收

盘价已不再符合需启动股价稳定

措施条件的，控股股东可不再继续

实施上述股价稳定措施。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非交易日

顺延）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稳定股价预案的约束措施：未

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将在新

宝股份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

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

原因并向新宝股份股东和社会公

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未采取稳定股

价的具体措施，将在前述事项发生

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停止在新宝股

份处获得股东分红，同时其持有的

新宝股份将不得转让，直至采取相

应的稳定股价措施并实施完毕时

为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招股

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对判断新宝股份是否

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

大、实质影响的，将在中国证监会

认定有关违法事实后

３０

天内依法

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回

购价格以公司股票发行价格和有

关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之

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孰高者确定；公司上市后发生

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格及

回 购 股 份 数 量 做 相 应 调 整 。

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

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在该等违

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认定后

３０

天

内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方面承诺的

约束措施：公司若违反上述相关承

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

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

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

道歉；如果因未履行相关公开承诺

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

向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如新

宝股份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新

宝股份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

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

司将利用控股股东地位促成新宝

股份在中国证监会认定有关违法

事实后

３０

天内启动依法回购新宝

股份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工

作，并在前述期限内启动依法购回

本公司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工作。

回购及购回价格以新宝股份股票

发行价格和有关违法事实被中国

证监会认定之日前三十个交易日

新宝股份股票交易均价的孰高者

确定。公司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

项的，上述发行价格及购回股份数

量做相应调整。招股说明书有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的，将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

监会认定后

３０

天内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方面承诺的

约束措施：公司若违反上述相关承

诺，将在新宝股份股东大会及中国

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

行的具体原因并向新宝股份股东

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违反

相关承诺发生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

内，停止在新宝股份处获得股东分

红，同时其持有的新宝股份股份将

不得转让，直至其按承诺采取相应

的购回或赔偿措施并实施完毕时

为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前持股

５％

以上股东

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所持新宝

股份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无

减持意向；如超过上述期限拟减持

新宝股份股份的，将提前三个交易

日通知新宝股份并予以公告，并承

诺将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中

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定办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非交易日

顺延）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东菱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前持股

５％

以上股东

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所持新宝

股份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

持的，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

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

可的合法方式； 减持股份的价格

（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

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

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根据当时的

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

要求；其在新宝股份首次公开发行

前所持有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每年减

持数量不超过其持有的新宝股份

股份的

２０％

，同时应低于新宝股份

总股本的

５％

。 其拟减持新宝股份

股票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新

宝股份并予以公告，本公司承诺将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

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办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非交易日

顺延）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

公司、东菱电器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前持股

５％

以上股东的

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约束措施：若

违反上述相关承诺， 将在新宝股份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

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

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将在符合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

１０

个

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 且自

回购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

份的锁定期

３

个月；如果因未履行承诺

事项而获得收入的， 所得的收入归新

宝股份所有，其将在获得收入的

５

日内

将前述收入支付给新宝股份指定账

户； 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新宝股

份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其将

向新宝股份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若新宝股份未履行招股说

明书披露的公开承诺事项， 给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 其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保证不利

用控股股东的地位损害新宝股份及新

宝股份其他股东的利益； 在作为新宝

股份控股股东期间， 保证其自身及其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和实际控制

的公司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直

接或间接从事与新宝股份主营业务或

者主营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

的业务活动， 包括不在中国境内外投

资、收购、兼并与新宝股份主营业务或

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约束措施：

若违反上述相关承诺， 将在新宝股份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

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新宝股

份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在

违反承诺发生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停

止在新宝股份处获得股东分红， 同时

其持有的新宝股份将不得转让， 直至

按承诺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实施完毕时

为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

公司、东菱电器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将尽量避

免与新宝股份进行关联交易， 对于因

新宝股份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关联

交易，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等对关

联交易作出的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

公司、东菱电器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承诺的约束措施：

若违反上述相关承诺， 将在新宝股份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

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新宝股

份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在

违反承诺发生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停

止在新宝股份处获得股东分红， 同时

其持有的新宝股份将不得转让， 直至

按承诺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实施完毕时

为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员工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事宜

的承诺： 如发生主管部门认定新宝股

份未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为全部员工办

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并

按规定缴纳相关款项， 从而可能对新

宝股份予以处罚或要求新宝股份补缴

相关款项的情形时， 新宝股份由此所

致的所有经济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处

罚、补缴款项以及其他损失）均由其承

担。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员工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事宜

承诺的约束措施： 若违反上述相关承

诺， 将在新宝股份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

体原因并向新宝股份股东和社会公众

投资者道歉， 并在违反承诺发生之日

起

５

个工作日内，停止在新宝股份处获

得股东分红， 同时其持有的新宝股份

将不得转让， 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的

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尚未取得产权证书的房产可能给

新宝股份带来的全部损失的承诺：全

额承担新宝股份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尚未取得产权证书的房产可能给新宝

股份带来的全部损失。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尚未取得产权证书的房产可能给

新宝股份带来的全部损失承诺的约束

措施：若违反上述相关承诺，将在新宝

股份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

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新

宝股份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在违反承诺发生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

内，停止在新宝股份处获得股东分红，

同时其持有的新宝股份将不得转让，

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实施完

毕时为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承担新宝股份税收追缴的承诺：

新宝股份于

２００７

年度减按

１０％

税率缴

纳企业所得税所依据的规定为广东省

普遍适用的地方性规定

＂

粤府［

１９９８

］

１６

号

＂

文件，由于广东省有关文件与国

家颁布的行政规章存在差异， 新宝股

份仍可能存在需按照

１２％

税率补缴该

年度企业所得税差额的风险， 针对上

述新宝股份可能会被要求补缴相应税

款的风险， 如果发生由于广东省有关

文件和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相关规定

存在的差异， 导致国家有关税务主管

部门追缴新宝股份截至股票公开发行

以前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差额的情况，

其愿承担需补缴的所得税款及相关费

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承担新宝股份税收追缴承诺的约

束措施：若违反上述相关承诺，将在新

宝股份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

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

新宝股份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并在违反承诺发生之日起

５

个工作

日内， 停止在新宝股份处获得股东分

红， 同时其持有的新宝股份将不得转

让， 直至按承诺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实

施完毕时为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股份增持及不减持的承诺：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止，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拟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 拟增持新宝股份的股份的

金额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

承诺严格遵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规

定， 在本次增持期间及增持行为完成

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公司直接或者间

接持有的新宝股份的全部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８

日

增持期间及增

持行为完成后

六个月内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股份增持及不减持承诺的约束措

施：若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本公司

将在新宝股份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

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

因并向新宝股份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

者道歉；并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

１０

个交易日内回

购违规卖出的股票， 且自回购完成之

日起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锁定期

３

个月。如果本公司因未履行上述承诺

事项而获得收入的， 所得的收入归新

宝股份所有，本公司将在获得收入的

５

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新宝股份指定

账户； 如果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

事项给新宝股份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

损失的， 本公司将向新宝股份或者其

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８

日

增持期间及增

持行为完成后

六个月内

截至公告日，

承诺人严格履

行 了 上 述 承

诺，未违反。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四、对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３０．００％

至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２７

，

７３５．４１

至

３４

，

１３５．８９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２１

，

３３４．９３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通过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深度挖掘和满足客户需求，积极开拓国内外市

场，努力保持业绩的持续稳定增长，但受当前经济形势和经营环境的影响，经

营业绩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建刚

2015年10月30日

2015年 10 月 30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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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4� � � �股票简称：蒙发利 公告编号：2015-88号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情况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证券简称：蒙发利，证券代码：

002614

）

于

2015

年

10

月

27

日、

2015

年

10

月

28

日、

2015

年

10

月

29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1.1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的情况说明

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就

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核实情况如下：

1

、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未来在推进

"

健康中国

"

规划中，公司所处的大健康产业将进

入蓬勃发展期；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不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

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及有关人员不存在泄漏尚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

、截至目前，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

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在

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

、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

、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600151� � � �证券简称：航天机电 公告编号：2015-061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9

月

17

日， 公司就行使优先认购权收购上海德尔福汽车空调系统有限公司股权的事项， 披露了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及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9

月

17

日起停牌；

2015

年

10

月

16

日，公司披露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及《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

司股票自

2015

年

10

月

19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不超过一个月。

2015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

>

的议案》及相关议案，详见公告

2015-055

。

根据相关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待取得上海证

券交易所审核意见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规定披露停复牌事项。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

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关于嘉实机构快线货币市场基金

修改费用计提方式并相应修改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部分条款的公告

嘉实机构快线货币市场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1115

号文注

册募集，基金合同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生效。为保护持有人利益，经与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15

年

11

月

4

日起修改本基金的管理费、销售服务费的费用计提方式，并对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托管协议进行

修改。

一、基金合同修改

"

第十五部分 基金费用与税收

"

：

"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原为：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

A

类基金份额年管理费率为

0.25%

。

本基金的

B

类基金份额年管理费率为

0.22%

。

本基金的

C

类基金份额年管理费率为

0.18%

。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

该类基金份额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该类基金份额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

修改为：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

A

类基金份额年管理费率为

0.25%

。

本基金的

B

类基金份额年管理费率为

0.22%

。

本基金的

C

类基金份额年管理费率为

0.18%

。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

该类基金份额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该类基金份额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该类基金份额（扣除当日该类份额升级的部分）的基金资产净值

"

原为

"3

、基金销售服务费

基金销售服务费可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服务等各项费用。本基金

A

类、

B

类、

C

类基金份额的销

售服务费费率均为

0.01%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约定以及对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

利影响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增加收取不同销售服务费用的新的基金份额类别，并在该份额类别实施日前

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不需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

算公式具体如下：

H＝E×0.01%÷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E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

修改为：

"3

、基金销售服务费

基金销售服务费可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服务等各项费用。本基金

A

类、

B

类、

C

类基金份额的销

售服务费费率均为

0.01%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约定以及对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

利影响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增加收取不同销售服务费用的新的基金份额类别，并在该份额类别实施日前

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不需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

算公式具体如下：

H＝E×0.01%÷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E

为前一日该类基金份额（扣除当日该类份额升级的部分）的基金资产净值

"

二、招募说明书和托管协议修改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托管协议根据本公告内容进行相应的修改。

三、咨询办法

:

1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2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jsfund.cn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30日

股票代码：000020� 200020� � � �股票名称：深华发A� �深华发B� � � �编号：2015-73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深华发

A

；证券代码：

000020

）已连续两个交易日（

2015

年

10

月

28

日、

10

月

29

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属于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

情形。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调查核实，并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管理层沟通确认：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期公司未发现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公司未公开重

大信息。

3.

除了本公司已经披露的关于

"

深圳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华发片区更新单元

"

城市更新项目推进实施暨

关联交易进展公告（本公司将获得

5

亿元现金和不低于

10

万平方米的回迁商业物业等收益，相关收益将改

善公司的收入和资产规模，有利于公司长远稳定发展，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

"

深圳光明

新区公明街道华发片区更新单元

"

城市更新项目推进实施暨关联交易进展公告》等公告）以外，近期公司经

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除了前期本公司已经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和关于

"

深圳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华发片区更新单

元

"

城市更新项目推进实施暨关联交易进展公告以外，公司目前正在筹划收购控股股东武汉中恒新科技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恒华发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一家新分立子公司（名称尚未确定）

51%

的

股权，已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发布了提示性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本公司已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2015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及公司

2014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事项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已经披露的关于

"

深圳光明新

区公明街道华发片区更新单元

"

城市更新项目推进实施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2015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及

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前合同正常履行；公司目前正在筹划收购控股股东武汉中恒

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恒华发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一家新分立子公司 （名称尚未确

定）

51%

的股权，因该事项涉及关联交易且交易金额较大，需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正

式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2.

经自查，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30日


